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　書函

 
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曾黛如　
電話：02-27377104(凃小姐)
電子信箱：wttu@nstc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科字第11500253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貴校申請115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博士生研究獎
學金試辦方案」相關獎勵規定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並於
115年5月20日前函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校115年4月17日屏科大教字第1151000161號函。
二、查貴校113年及114年無本會甄選類受獎生，爰請配合刪除

獎勵要點第三點及第八點有關國科會甄選之相關規定，以
符實際情形。

 
正本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
副本：本會科教國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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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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